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相关事项的 

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奥飞

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飞动漫”、“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细则（2006年7月制定，2008年2月第二次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号:募集资金使用(2013年2月5日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对奥飞动漫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等持续督导事项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于终止募投项目议案的意见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09年8月1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09]806号文核准,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0,000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每股发

行价为人民币22.92元,共募集资金91,68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4,846.30万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86,833.70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09年9月3日全部到账,业经广东

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会所验字[2009]第08001500193号验资报

告验证。 

根据公司2008年1月12日通过的首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和2008年2月3日通过的

200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中小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的披露,公司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三个项目，项目所需资金和投资时间进度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批准或备案情况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动漫影视制作及衍

生品产业化项目 
20,502.4 11,660.4 7,773.6 1,068.4 

经广东省发改委备

案，备案项目编号为



070100629029038 

动漫衍生品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18,616.1 10,721.6 5,773.2 2,121.3 

经广东省发改委备

案，备案项目编号为

070500244029061 

市场渠道优化升级

技术改造项目 
7,552.1 4,493.1 2,419.3 639.7 

经广东省经贸委备

案，备案项目编号为

07051524401001720 

合计 46,670.6 26,875.1 15,966.1 3,829.4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铠

甲勇士刑天”动画片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雷速登之闪电

急速”动画片项目的议案》以及《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凯能机战”动画片

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共6,165.40万元投资制作《铠甲勇士刑天》、

《雷速登之闪电急速》和《凯能机战》三部动画片。保荐机构广发证券以及全体独

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设立

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超额募集资金3,000万元参与设

立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

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变更募投项目之“市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改

造项目”的实施方式，将“市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用于“玩具零售直营项目”，原项目剩余资金将继续按照原计划使用。 

4、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募投项目预算和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动

漫衍生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预算并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全部余额4,997.7万元补充该

募投项目资金。 

经过上述调整，截至2015年2月4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累计投入 投入进度 未投余额 



资总额 金额 （%） 

1、动漫影视制作及衍生品

产业化项目 
20,502.40 20,502.40 12,310.59 60.04 8,191.81 

2、动漫衍生品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18,616.10 23,613.80 23,609.23 99.98 4.57 

3、市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

改造项目 
7,552.10 2,552.10 1,543.68 60.49 1,008.42 

4、玩具零售直营项目 5,000.00 5,000.00 1,301.95 26.04 3,698.05 

5、投资《铠甲勇士刑天》、

《雷速登之闪电急速》、

《凯能机战》三个动画片 

6,165.40 6,165.40 6,147.02 99.70 18.38 

6、对外投资设立广东宝奥

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 0 

合计 12,921.23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终止募投项目的情况 

1、动漫影视制作及衍生品产业化项目的说明 

（1）项目原计划投资 

根据《招股说明书》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的20,502.4万元用于对全资

子公司奥飞文化增资，投资“动漫影视制作及衍生品产业化项目”，计划从2009年

开始至2011年9月完成项目建设。项目的主要内容是投资拍摄制作六部动漫影视作

品，包括《战龙四驱》、《火力少年王Ⅲ》、《铠甲勇士》、《电击小子》、《迪

迪世界》、《西游战队》等，完善动漫玩具产品结构，满足产品功能和目标消费者

差异化的需要。 

（2）项目实际投资及进展情况   



截至2015年2月4日，累计已利用募集资金投入12,310.59万元，尚未投入的募集

资金为8,191.81万元。 

（3）终止原因及影响 

动漫影视制作及衍生品产业化项目中有一项主要投资的内容是制作动画片《迪

迪世界》，该部动画片的目标受众群为一至四岁年龄段的儿童。由于公司在2013年

投资收购了《喜羊羊与灰太狼》这部作品的版权，而《喜羊羊与灰太狼》作为一部

受全年龄段观众喜爱的动画片，其目标受众群年龄段涵盖了《迪迪世界》一至四岁

的目标受众群。基于提高品牌传播效率及资金运营效率的考虑，公司终止了动画片

《迪迪世界》的制作。该募投项目的其他投资内容皆已实施完毕，公司决定终止该

募投项目的实施。 

终止该项目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4）剩余资金使用计划   

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8,191.81万元及利息拟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动漫衍生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说明 

（1）项目原计划投资 

根据《招股说明书》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的18,616.1万元用于投资“动

漫衍生品生产基地项目”，计划从2009年开始至2011年9月完成项目建设。项目的实

施地点为汕头市澄海区。项目的主要内容是投资建设一个新的生产基地，扩大动漫

衍生产品尤其是动漫玩具的生产，深化动漫形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2）项目实际投资及进展情况   

截至2015年2月4日，累计已利用募集资金投入23,609.23万元，尚未投入的募集

资金为4.57万元。  

（3）终止原因及影响 

鉴于动漫衍生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已实施完成，公司决定终止该项目。因公司

在项目进展过程中进行成本控制，项目节余募集资金4.57万元。 

（4）剩余资金使用计划   



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4.57万元及利息拟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市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的说明   

（1）项目原计划投资  

根据《招股说明书》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的7,552.1万元用于投资“市

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对销售终端的优化升级以及商

业流通环节的建设，有效地发挥销售终端的宣传推广作用，提高产品销售效率。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变更募投项目之“市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改造

项目”的实施方式，将“市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用于“玩具零售直营项目”，原项目剩余资金将继续按照原计划使用。调整后的该

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2,552.10万元。 

（2）项目实际投资及进展情况   

截至2015年2月4日，累计已利用募集资金投入1,543.68万元，尚未投入的募集

资金为1,008.42万元。 

（3）终止原因及影响 

市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公司市场渠道战略发生转变，

主要开展了分销、大客户直销和电商等渠道，同时着力进行渠道扁平化改革并成功

落地，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公司渠道经销商数量大幅增加，分销层次大大缩减，

销售毛利率稳步提高，渠道形象建设、客户体验营销等工作转变为经销商承担，市

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完成，不再具备实施的必要性。为

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节约运营成本，本着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结合市

场发展形势，公司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实施。 

终止该项目有利于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节约运营成本，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4）剩余资金使用计划   

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1,008.42万元及利息拟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玩具零售直营项目的说明   

（1）项目原计划投资  

根据2012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经2012年5月11日召开

的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

将“市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玩具零

售直营项目”，计划从2012年开始至2013年6月完成项目建设。项目的主要内容是拟

在公司主要销售市场的一、二线城市核心商圈，以租赁店铺方式或全资或控股或参

股设立10家战略直营专卖店，及以联营方式设立34家商超店中店，共6,250㎡。  

（2）项目实际投资及进展情况   

截至2015年2月4日，累计已利用募集资金投入1,301.95万元，尚未投入的募集

资金为3,698.05万元。 

（3）终止原因及影响 

公司玩具零售直营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渠道扁平化、

互联网化成为趋势，电子商务与客户体验式销售模式兴起。为了适应市场环境的快

速变化，公司的市场经营策略做出了积极且有效的调整，实现了渠道扁平化、大客

户直销和电子商务的灵活战略布局，原计划的玩具零售直营项目实现公司全系列产

品形象展示、精细化服务和贴近客户体验等战略目标，在新的市场战略下均已得到

较好满足，玩具零售直营项目不再具备实施的必要性。为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

节约运营成本，本着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结合市场发展形势，公司决定终止

该项目的实施。 

终止该项目有利于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节约运营成本，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4）剩余资金使用计划   

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3,698.05万元及利息拟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投资《铠甲勇士刑天》、《雷速登之闪电急速》、《凯能机战》三个动画

片的说明   

（1）项目原计划投资  



根据2010年7月29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

金投资“铠甲勇士刑天”动画片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雷

速登之闪电急速”动画片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凯能机战”

动画片项目的议案》，同意分别使用超募资金2,040万元、1,327万元、2,798.40万

元投资上述三个项目。项目的主要内容是投资制作《铠甲勇士刑天》、《雷速登之

闪电急速》和《凯能机战》3部动画片，扩大动漫影视片及相关衍生产品的销售收入。 

（2）项目实际投资及进展情况   

截至2015年2月4日，累计已利用募集资金投入6,147.02万元，尚未投入的募集

资金为18.38万元。 

（3）终止原因及影响 

公司投资的《铠甲勇士刑天》、《雷速登之闪电急速》、《凯能机战》三部动

画片均已制作完成。由于在制作《雷速登之闪电急速》时，加大了成本的控制力度，

因此募投项目的总体制作成本比预计减少了18.38万元。鉴于三部动画片均已制作完

成，公司决定终止该项目。 

（4）剩余资金使用计划   

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18.38万元及利息拟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相关审批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终止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成员一致认为：终止“动漫影视制作及衍生品产业化项目”、“动漫衍生品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市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玩具零售直营项目”

及“投资《铠甲勇士刑天》、《雷速登之闪电急速》、《凯能机战》三个动画片”

五个募投项目，有利于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节约运营成本，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终止募投项目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终止该五个募投项目，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终止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监事

会成员一致认为：本次终止募投项目事宜，充分考虑了公司募投项目进展的实际情

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运作，符合公

司利益，且审批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本次终止募投项目事宜，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终止募投项目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本次终止五个募投项

目，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节约运营成本，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终止募投项目，该事项尚需

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4、保荐机构意见 

奥飞动漫拟终止实施“动漫影视制作及衍生品产业化项目”、“动漫衍生品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市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玩具零售直营项目”

及“投资《铠甲勇士刑天》、《雷速登之闪电急速》、《凯能机战》三个动画片”

五个募投项目,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投资风险,符合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同时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奥飞动漫拟终止实施上述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奥飞动漫上述事项无异议。 

 

二、关于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议案的意见 

（一）本次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拟终止“动漫影视制作及衍生品产业化项目”、“动漫衍生品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市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玩具零售直营项目”及“投

资《铠甲勇士刑天》、《雷速登之闪电急速》、《凯能机战》三个动画片”五个募

投项目。其中，“动漫衍生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及“投资《铠甲勇士刑天》、



《雷速登之闪电急速》、《凯能机战》三个动画片”项目因实施完毕而终止，“动

漫影视制作及衍生品产业化项目”、“市场渠道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以及“玩

具零售直营项目”因实施环境发生变化而终止，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拟变更为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15年2月4日，该五个募投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分别为8,191.81万元、

4.57万元、1,008.42万元、3,698.05万元、18.38万元，合计12,921.23万元，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16,969.45万元，两者差额为利息4,048.22万元。 

由于本次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宜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

需要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募投项目仍在进展过程中，因此募集资

金使用余额及利息可能会发生变化，具体数额以计划实施当日为准。 

公司拟使用该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12,921.23万元及利息约4,048.22万元共

计约16,969.45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上市后,不断加大国内市场开拓力度,不断拓宽动漫全产业链运营的商业模

式,从而增加了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为了帮助公司拓展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经营

效益,更好的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拟使用募投项目

节余资金12,921.23万元及利息(截至目前利息约为4,048.22万元,具体以计划实施

当日为准)永久性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按现行央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5.60%计算,此举每年可为公司减少利息支出约950.29万元。 

（三）相关审批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2月1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投

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公司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关于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到帐超过一年且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公司

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2月12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投项

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使用募投项目

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有利于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

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

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该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

用》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尚需

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作为奥飞动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广发证券经核查

后认为： 

1、本次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

审议批准,全体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2013年2月5日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此次公司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关于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到帐超过一年且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

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3、本次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议案有助于公司降低财务费用,提

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其使用是合理、必要的。 

4、本次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此次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持

续督导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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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公章）：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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